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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江苏海洋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

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江苏海洋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8 日 

 

江海大国资〔2023〕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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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学校实验室建设水平，科学规划和优化实验室资源配

置，促进实验室建设有序进行，提高实验室建设投入效益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的实验室建设项目是指建设经费 10 万元及

以上，并经学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专家组（成员不少于 5

人）审议通过并发文，或经学校校长办公会或学校党委常委会审

定通过的实验室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。 

第二条  项目资金来源 

  1．国家、省、市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。 

  2．学校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。 

  3．其他可用于实验室建设的资金。 

  第三条  项目申请范围 

  1．仪器设备的购置、维修、改造及功能开发等。 

2．新建、扩建或改造实验室。 

  3．自制实验仪器设备开发。 

4．其他需要支持的实验室建设项目。 

  第四条  项目立项原则 

  1．统筹兼顾、重点建设、配套优先、立项管理、绩效考核。 

  2．符合学校事业发展和规划要求，与学科建设、专业发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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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等目标一致。 

3．优先支持以下类别项目： 

（1）创建博士点条件建设项目。 

（2）优势和重点学科建设，专业建设项目。 

（3）共享度高、受益面广、使用效益好的公共实验资源建

设项目。 

（4）综合性、设计性及创新性实验的建设项目。 

（5）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自制、改造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项目。 

4．有在建项目的实验室，原则上不得申报新的建设项目。

项目建设内容原则上不得与校内现有实验室重复。 

5．具有稳定的实验工作人员，有（或可落实）相应的场地、

必备的配套条件。 

6．新增投资 1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，必须经立项管理。 

7．各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管理和项目建设绩效，是新项目

立项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五条  项目立项与审批 

1．立项申请。各教学科研单位根据实验室建设与发展规划，

结合单位实际需求，按要求组织编制并提交项目立项申请材料至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
  2．立项审批。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

核，10 万元及以上、100 万元以下项目，提交学校实验室工作委

员会组织的专家组审定，由分管校领导审批并发文实施；1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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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及以上、200 万元以下项目，由学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

议后，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审定并发文实施；200 万元及以上项目，

由学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后，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，

由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并发文实施。 

第六条  项目实施管理 

1．项目任务书。项目立项后，申报单位根据批准的建设内容

和经费，签订建设任务书，由项目负责人按照任务书要求组织实施。 

2．项目建设单位。项目建设单位为项目建设的直接管理者，

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共同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、检

查，掌握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，协调解决项目执行中的问题，提

供条件，保障项目按计划完成。 

3．项目负责人。项目实行建设单位管理下的项目负责人负责制。 

（1）项目负责人的主要职责为：负责项目组织实施，根据

任务书要求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任务，按时提交项目验收相关材

料，配合职能部门完成验收工作。 

（2）项目负责人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的，由建设单位提交

变更申请，报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。 

4．项目经费管理 

（1）经费使用。立项项目的建设经费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处负责管理，项目负责人应按照任务书经费预算要求使用经

费，专款专用。项目结余经费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。 

（2）建设管理费。学校配套一定数额的立项项目建设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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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管理，用于支付项目申报、

评审、检查、验收、考核等过程中所发生的调研论证费、专家评

审费、会议费、差旅费、资料费等。 

5．项目验收 

（1）验收申请。项目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按时提交项目验

收申请报告及其他验收所需材料至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
（2）验收评审。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验收材料进行

审核，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，同时抽取不低于 30%的项目进

行现场考核，每年公布一次验收结果。 

6．项目变更、延期和终止。项目因特殊原因，需要变更、

延期或终止实施，由建设单位提交申请报告，报国有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审核。金额超过 10 万元及以上，由学校实验室工作委

员会组织的专家组（成员不少于 5 人）审定。涉及改造工程变更，

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 

7．项目需要由其他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，建设单位必须先

提交申请至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，再交由相关职能部门

执行，否则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不予报账。 

8．国家、省、市专项资金建设项目，同时接受主管部门的

监督与管理。 

第七条  管理措施 

1．工作量补助。项目实施的工作量补助，根据校实验技术

人员工作量核算办法等相关文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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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项目考核。项目完成验收后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

对项目使用效益进行跟踪考核，考核结果将作为建设单位实验室

管理考核和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的主要依据。考核优秀的单位申报

项目时将给予优先立项支持；延期和终止项目建设，或建设效益

不明显的单位，将减少或停止该单位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投入。 

3．项目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停止建设单位下一年度项

目立项，同时扣除相应的实验室建设工作量补助，情节严重的将

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（1）仪器设备到货后三个月内不能安装使用。 

（2）仪器设备功能或服务不能满足教学、科研要求而造成

闲置。 

（3）仪器设备无责任人管理和使用，造成闲置或损坏。 

（4）仪器设备因不配套或无安装场地等原因造成无法使用

或闲置。 

（5）仪器设备在一年内无使用记录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与上级文件有抵触的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江苏海洋大学实验室

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(江海大设〔2019〕5 号)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江苏海洋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

